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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俊裕＊
 LIU Jerry C. Y. 

隨著全球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的發展，《文化：政策．管理．新創》期刊編審委
員會在 2025年 11月 4日的會議中，研擬了本刊的「人工智慧工具使用規範政策」。
鑒於人工智慧科技尚無法對文稿負責，無法主張是否存在利益衝突，亦無法管理
版權和授權協議，因此不得作為論文的作者或合著者。另外，由於發展中的人工智
慧技術可能帶有「不準確性和偏見」、「缺乏保密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及「非預期延
伸運用」等風險，本刊針對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在論文寫作、審查和編輯的運用上，
訂定明確的使用規範（公告於期刊官方網頁），並將持續關注出版及學術界相關使
用政策之更新。本刊第四卷第二期共刊登四篇中文研究論文、一篇英文研究論文，
另有一篇個案報告以及一篇專書評論。作者們分別從文化法規與行政、文化資產營
運管理及政治想像、國際文化外交、文創政策中介人才的職能，以及創意科技應用
和創意都市性等面向，展現跨域文化治理的深層研究發現與析論。

第一篇研究論文，邱子宇從 Adrian Vermeule的行政國法理學視角，析論我國
《文化基本法》的內涵及其行政彈性，尤其是第 28條之法律救濟管道，是否構
成行政法上的主觀公權利。作者認為，現行《文化基本法》雖建立了完整的文化
行政體系，但其內容多屬於政策方針條款性質，難以直接導出具體的請求權內
容。邱子宇指出，基本法中的「文化近用權」、「文化影響評估」等條文，因權
利主體與內容界定不明，因此在作為人民請求行政救濟實難以構成明確依據，也
造成《文化基本法》在具體化與可訴訟性上的雙重挑戰。不過，作者也認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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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國家法治與文化治理的核心，已不再僅僅依賴傳統形式主義的憲法授權或法律
條文明定，而是進一步強調行政機關的專業判斷、實質理性以及對普通善的積極
追求。未來臺灣《文化基本法》的發展，應在維持行政機關專業裁量與政策彈性的
同時，逐步明確權利主體、保障請求權的基礎，並強化權利救濟機制。相關主張值
得主管機關、文化團體及人民深思。

黃小聞的〈文化資產委外經營模式下公民參與的限制與反思：以空軍三重一
村為例〉一文探討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之間的斷裂問題。她指出
近年臺灣文資空間的大量釋出已經超出地方政府的人力及財政負荷，迫使政府施
行文化資產委外經營的商業化管理模式。另外，由於委外單位遴選機制設計上的
限制，公私協力實質上常由資源較豐沛的私人企業主導，而非營利組織、地方自
治團體、文化保存團體及資本較少的進駐團體，則難介入園區的規劃與決策。作
者以三重一村為例，從參與式文化治理的觀點，反思臺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與《政府採購法》的執行現況，以及在文化政策公民參與上的盲點。黃小
聞主張未來文資營運管理應調整委外經營的遴選機制，以地方連結作為再利用的
核心，並嘗試公民、民間團體、企業及公部門之間多方合作的治理模式，抑或思
考非營利導向的空間規劃，以拓展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可能性。

第三篇研究論文是劉塗中的〈臺灣是世界的臺灣：「再造歷史現場」的尺度
政治與地方想像〉，文章探究「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如何成為影響當代臺灣地方
文化治理與國族意識形構的關鍵場域。作者透過論述分析的方法，從各地方政府
再造歷史現場提案的敘事主軸、資產使用、尺度操作策略等維度，探討這個企圖
從地方治理重建國家歷史與記憶的文化工程，並且分析歷史保存計畫背後的尺度
政治與地方想像。研究發現，臺灣各地方之提案多透過「大歷史」與「大尺度」
的關係性建構，並且在「地方—區域—國家—全球」的多重尺度之間進行策
略性轉換，遂行一種權力運作與身份建構的政治實踐。「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不
只反映 1990年代以來追求多元文化、臺灣主體性、臺灣史建構的國族意識形構
邏輯，以及地方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同時也連結到更廣大的臺灣與世界的脈絡，
創造臺灣在世界中的獨特意涵。

郭唐菱和吳家祺的研究論文以 2021年文化部《Taiwan NOW》臺日文化交流計
畫為案例，探索臺灣文化外交「旗艦機制」的潛力與挑戰。作者以「旗艦機制」理論
作為分析框架，從政策情境、多重目標設定、多層級治理結構與工具選擇等面向解
析其設計，並以此檢視文化外交的特殊性以及執行模式的潛力與挑戰。《Taiwan 

NOW》由文化部委託當時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擔任總策畫，並補
助財團法人文化臺灣基金會作為執行單位，成立專案辦公室。透過多層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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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與跨國協作，計畫展現「合製共創」的外交策展精神。研究發現，《Taiwan 

NOW》運用後疫情時代創新數位交流工具，在國家主權受限與疫情挑戰下，藉
由藝文展演擴展臺灣的國際能見度與外交空間，並凸顯出彈性應變、跨國及跨部
門協作等示範性特色。作者主張，文化外交「準旗艦」運作模式有助於各專案從
「一次性、專案型、外部動員」，轉化為「連續性、政策性、機構實踐」。未來
則應設立長期、制度化的旗艦機制與成效評估框架，透過治理創新實現可持續的
文化外交。

CHUNG Hsiao-Ling（仲曉玲）的〈台灣文創政策轉型下的中介人才〉一文，
透過臺南市文創產業政策的論述語彙分析，以及文化行政人員和專家訪談，論證
臺灣文創產業在生態系統導向和技術整合治理轉向下，在地文化行政人員的角色
和制度性挑戰。聚焦於「文化之都」臺南，該研究揭示出臺灣文創政策的核心矛
盾，包括：政策語彙雖強調生態系的跨域創新與協作治理，但制度環境仍停留於
部門分割與隨機協作的樣態。文創中介人才仍局限於以行業和市場導向的發展範
式，無法充分反映治理需求。作者指出當前三個重要挑戰分別為：一、國家政策
設計與地方執行之間存在結構性落差；二、高度個人化的中介運作，亟需制度支
持；三、績效評估過度偏重文創產業的效益，而忽略治理能力。仲曉玲呼籲應將
「中介人才」治理能力納入文化生態核心，唯有透過制度化的跨部門平台和培訓
計劃，強化文化管理人員的行政協調、策略中介和媒合能力，並且改變文創政策
評估框架，文化治理方能由「專案式動能」邁向「結構性韌性」模式，而凸顯生
態系統的協調關係特質。

洪嘉翎的個案報告〈韓國法政策觀點：Web 3.0 時代下 Webtoon的產業應用
模式〉指出，近 10年韓國的內容產業強調內容的智慧財產權化與跨域互通，並
打破傳統媒介的界線。韓國政府規劃出由民間主導計畫、政府支援的發展體系，
形成一個以創新為導向的創意型經濟體系。韓國Webtoon的產業應用模式得做
為臺灣發展未來內容產業的借鑑。高郁婷的《創意都市性：再生陰影中的義大利
中產階級》專書評論則提出該書的三大貢獻，包括：一、聚焦於中產階級通過文
化商品與服務生產，在貧脊困境下營造城市生活的能動性；二、揭示世界各地的
中小型城市在都市轉型過程中，文化、創意、歷史等範疇與北美「全球城市」藍
圖的差異，以及其所蘊含的實踐意義；三、凸顯對女性實踐都市創意性的方式。
置於臺灣脈絡，這也提醒讀者應對創意都市實踐進行更細緻的全球在地化脈絡分
析。七篇文章在文化法規、文資、外交、科技與創意城市等領域的研究析論，推
展了本刊在跨域文化治理的深層對話。




